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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确认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一)、义乌金控担保情况 

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金控、原告”）于 2016 年 12

月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向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和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人民币 2.8 亿元和人民

币 4 亿元。原告称，因投资已经届满 5 年，针对义乌金控在无锡哲方和无锡

联创中的投资，被告严格科创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西藏联创永源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回购方对义乌金控在基金内的投资份额承担回购义务，

被告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严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承诺方对

上述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2023 年 7 月 4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相关材料，义

乌金控诉讼请求为： 

1.被告严格科创、被告西藏联创连带向原告支付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

人投资企业 13.22%份额之回购款人民币 278,281,400 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2.被告严格科创、西藏联创连带向原告支付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

30.08%份额至回购款人民币 386,466,320 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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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令严格科创、西藏联创连带赔偿原告为提起本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

1,400,000元。 

4.被告严格集团、联创集团分别承担对严格科创、西藏联创在第 1、2、3

项诉讼请求下的全部给付义务清偿责任。 

5.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等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截至公告披露日各方已达成和解意向，严格科创、严格集团已将实缴出

资共计 8 亿元对应的公司股权质押给义乌金控作为其履行回购义务之担保，

具体包括：1.被告四持有的黑龙江严格数字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8.24%股

权（对应出资额 3000万元）；2.被告四持有的被告三 65.1%股权（对应出资额

32550 万元）；3.被告四持有的北京严格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应出资额

2000 万元）；4.被告三持有的哈尔滨海特机器人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

应出资额 25000 万元）。被告三和被告四同意，除被告四已质出的被告三

65.1%股权以外，被告四将其持有的剩余被告三 34.9%股权（对应出资额

17450万元）出质给原告。上述担保金额为 673,089,717.37元，截至 2024年

6 月 6 日，上述担保余额为 580,044,970.00 元（因违约金需计算至实际支付

日止，故余额计算仅考虑本金）。 

（二）、浙商银行担保情况 

2016 年 12 月 21 日，申请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案外人银河金汇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银河金汇’）签订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设立银河汇达 78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下称‘资管计划’），申

请人为资管计划的委托人，初始委托资金为 1.7 亿元，委托期限为 5年。 

2016 年 12 月 21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艾迪、联创集团签订《差额补足

协议》约定：如申请人认购的资管计划在到期日清算时的现金资产部分无法

足额覆盖资管计划初始委托财产及每年 7.5%投资收益的，被申请人应向申请

人补足差额款项。 

2023年 6月 14日公司收到杭州仲裁委萧山分会寄来的相关文件，申请人

声称 2021年 12月 22日，汇达 78号资管计划到期终止，资管计划在到期日无

已清算变现的现金资产，被申请人艾迪、联创集团应依约履行差额补足义

务。上述担保金额为 256,078,615.09元。截至 2024年 6月 6日，上述担保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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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241,078,615.09 元。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 年 6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补充确认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回避 0 票，弃权

2票。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西藏联创永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2月 11日 

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新城 B区 6栋 1单元 4层

1号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西路 158号阳光新城 B区 6栋 1单元

4层 1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

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

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投资管理（不含金融

和经纪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

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艾迪 

控股股东：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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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 

2、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3 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198,421,417.17 元 

2023 年 12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114,202,443.01 元 

2023 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83,773,905.67 元 

2023 年 12月 31 日营业收入：5,162,908.87 元 

2023 年 12月 31 日利润总额：-34,625,770.61 元 

2023 年 12月 31 日净利润：-39,032,596.11 元 

审计情况：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金控、原告”）于 2016 年

12 月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向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和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人民币 2.8 亿元和

人民币 4 亿元。原告称，因投资已经届满 5 年，针对义乌金控在无锡哲方和

无锡联创中的投资，被告严格科创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西藏联创永

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回购方对义乌金控在基金内的投资份额承担回购义

务，被告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严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承诺

方对上述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2.2016 年 12 月 21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艾迪、联创集团签订《差额补

足协议》约定：如申请人认购的资管计划在到期日清算时的现金资产部分无

法足额覆盖资管计划初始委托财产及每年 7.5%投资收益的，被申请人应向申

请人补足差额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担保原因为公司与义乌市金融控股、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回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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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差额补足义务。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本次发生担保行为，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司的回购、差额补足义务，

符合公司发展的整体利益。公司已于 2024年 6月 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公告编号：2024-028），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提供担保》的

议案，公司在现有的资产前提下，按照《民事调解书》、《仲裁申请书》内容

分次偿还债务，公司存在因承担担保责任而偿付相关债务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担保事项对公司本期及期后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

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821,123,585.09 262.48%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

担保余额 
821,123,585.09 262.48%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余额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929,168,332.46 297.02%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六、备查文件目录 

《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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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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